
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標準作業流程圖
公共工程估驗計價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

3-1審查是否合格

作業期限

1.工程施工項目完成

2.施工承攬廠商提送工程
估驗文件報請估驗

3.監造單位審查估驗文件

4.是否經
工程主辦機關(單位)核定

5.通知施工承攬廠商開立發票

6.計價付款

7.估驗作業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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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各該期限均為日曆天


